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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文件

山工院发〔2023〕45 号

关于印发《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2023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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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开展，按照《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

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21〕310 号)、《山东

省财政厅山东省教育厅等 5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学生资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科教〔2022〕17 号)等文件以及预算管

理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学生资助资金是指省厅财政下达我

校用于落实高等教育国家资助政策的资金,包括国家奖学金、省

政府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新疆西藏和

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高

校特殊困难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资金、高

校毕业生学费国家助学贷款补偿等资金。

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标准

第四条 资助范围及标准：

(一)国家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每

年奖励名额根据上级分配情况确定，每生每年 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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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政府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

每年奖励名额根据上级分配情况确定，每生每年 6000 元。

(三)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

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奖励名额根据上级分配情况确定，每

生每年 5000 元。

(四)省政府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

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奖励名额根据上级分配情况确定,

每生每年 5000 元。

(五)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中新疆、西藏和

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奖励名额根据上级分

配情况确定，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 元。

(六)国家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

（不含退役士兵学生），每年资助名额根据上级分配情况确定，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具体标准分为一档 2400 元、

二档 3300 元、三档 4200 元。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

(七)高校特殊困难学生免学费。对在普通高校就读的山东籍

全日制本专科生中的脱贫享受政策、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家

庭学生免除学费，免除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

(八)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招收为军士、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高校学生实行学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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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

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

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

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额，按高校实际收取学费金额执

行。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本专科

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

或减免。

(九)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对到我省财政困

难县艰苦行业工作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县级特殊教育学校任教

的高校应、往届毕业生，服务年限连续达 3 年(含)以上的，实行

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偿，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

第三章 资金分担和预算安排

第五条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服兵役高等学校学

生国家教育资助由中央财政承担。省政府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

学金、新疆西藏和青海海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

金、国家助学金由省财政承担。高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

补偿资金，由省财政与毕业生就业所在市、县(市、区)财政按 5∶

3∶2 的比例分担，就业所在地为省财政直接管理县(市，以下简

称省直管县)的，应由市财政承担的资金全部由省财政承担。建

档立卡学生免学费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按照每生每年 4000 元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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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学生人数补助学校，不足部分由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

助资金中解决。

第四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

第六条 各二级学院应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学生

资助资金评选发放应坚持原则，认真履责，做到公平、公正。

第七条 各二级学院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加

强学生学籍、学生资助信息系统应用，按时填报各类资助数据，

确保资助信息真实准确；要将学生申请表、认定结果、资金发放

等有关材料分年度整理建档，规范管理。

第八条 各学院应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教育学生如实提供

家庭情况，及时告知家庭经济状况变化情况。对故意提供虚假信

息者，应及时取消其受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追究

当事人责任。

第九条 财务处、学生工作部、各二级学院在学生资助资金

分配和审核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违反规定

分配或挤占、挪用、虚列、套取学生资助资金的，依法追究相应

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学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4%-6%的经费用于奖励

和资助学生。提取的资助经费专项用于学费减免、勤工助学酬金、

学校奖助学金、特殊困难补助、学生保险以及学生资助项目相关

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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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在我校设立奖学金和

助学金。新增设的奖助学金参照本办法的原则要求，按照新增设

奖学金评审办法实施。

第十二条 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涉及的申请、评审、发放、管

理等工作按照相关实施细则 (见附件) 执行。

第十三条 在本办法执行过程中，如有与上级文件不符的，

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学生工作

部。《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奖学金、省政府奖学金评选实施办

法》（山工院发〔2019〕24 号）、《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励

志奖学金、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山工院发〔2019〕

24 号）《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助学金评选实施办法》（山工

院发〔2019〕24 号）、《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新疆西藏和青海海

北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省政府励志奖学金评选实施办法》（山工院

发〔2019〕24 号）、《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国家资助代偿暂行办法》（山工院发〔2017〕78 号）、《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退役士兵教育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山工院发

〔2017〕78 号）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费减免实施暂行办法》

（山工院发〔2017〕78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和省政府奖学金实施细则

2.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励志奖学金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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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

4.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特殊困难学生免学费实施细则

5.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实施

细则

6.山东农业工程学院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补

偿实施细则


